
桃園市公務人員協會 105 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05年 11月 29日（星期二）下午 1時 30分 

二、地點：桃園市政府大禮堂 

三、主持人：理事長羅金榮      記錄：蕭翔云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會務報告： 

   （一）會員人數：105年會員數 2047人，截至 9月 1日止有 75個機關，135所學

校，實際繳費會員數 1770人。 

   （二）財務狀況：103度結轉 25萬 6168元；104年 4月 23日財務交接 39萬 8,337

元、50 萬元定存及 100 元 7-11 超商禮券 97 張；105 年 10 月 14 日結存 48

萬 9,272元，50萬元定存及 100元禮券 153張，50元 1張。                

   （三）活動：104年及 105年共辦理 6場次公務人員權益講座及 6場次會員聯誼活

動。 

   （四）105 年 7 月 22 日辦理理監事參訪新竹市公務人員協會及苗栗農改場，活動

圓滿成功。 

   （五）105年 9月 3日積極參加軍公教大遊行活動，爭取公務人員尊嚴，並贊助年

金改革相關活動經費３萬元。 

   （六）105 年 9 月 20 日台中市公務人員協會張理事長金釵率各理監事蒞會參訪，

活動圓滿成功。 

 七、提案討論： 

   案由：公務人員退休金制度如規定 65 歲退休始能領年金,建請比照 85 制 60 歲

領年金制度規劃 10年緩衝期，同時一併檢討國營事業員工的薪資結構合

理性。                                   提案人：財政局董建中 

    說明： 



      １、軍公教係以實薪扣繳退撫基金，無天花板限制(以中階科長級公務人員算

每月約扣繳 5,410 元)，軍公教自負額為 35％，反觀勞工自繳得少(月繳

1 千出頭，天花板 45,800 元)，勞工自負額比例僅 20%,退休後(65 歲)每

月可領 2 萬多，繳費數額少卻要求比照軍公教標準領取年金，報酬率偏

高實不合理。 

       依據 80%和 20%法則理論，目前當局均以勞工人口之 80%較低薪人數所得

與軍公教比較，事實上其餘 20%勞工部份才是社會高薪階級，且基金提撥

比雇主需負擔 70%，亦非政府片面決定，尚應考量雇主成本效益及負擔能

力， 2者基準不同，相互比較顯失公平合理性。 

    ２、國營事業員工在職期間薪水係單一薪俸(與同等級公務人箱較高 2萬餘)，

年終獎金約 4.6個月，退休後除領 1筆退休金(約 500萬以上)，且立法院

通過可比照軍公教人員再領取年金(月領 2萬多)，獨厚渠等人員實不符公

平原則，是以年金改革不應僅檢討軍公教人員，應將國營事業人員退休金

制度納入考量。 

    決議：通過建請比照 85 制 60 歲領年金制度規劃 10 年緩衝期並函請全國公務人

協會協助反映。另有關檢討國營事業員工的薪資結構合理性，非本協會權

責。 

八、選舉會員代表，正取 100人，備取 7人，詳如附件。 

九、年金改革發展與因應對策研習，邀請全國公務人員協會理事長李來希擔任講座，

活動圓滿成功。 

十、散會：下午 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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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姓名 

1 
農業

局 
楊純純 24 

地政

局 
李文 47 

人事

處 
吳倍怡 70 

八德

公所 
賴維哲 93 

瑞塘

國小 
沈美韻 

2 
農業

局 
陳盈伃 25 

秘書

處 
曾雲旺 48 

大溪

幼園 
張惠美 71 

八德

公所 
徐秀華 94 

大業

國小 
謝秀幸 

3 
教育

局 
徐朝愷 26 

秘書

處 
許秀琴 49 

楊梅

幼園 
鍾孟凌 72 

八德

公所 
陳美緞 95 

會稽

國小 

李正

英. 

4 
都發

局 
劉淑珍 27 

秘書

處 
黃可玉 50 

大溪

戶所 
鄭綉蓉 73 

桃園

公所 邱創正 96 
上大

國小 
張蔤馨 

5 
都發

局 
黃啟輝 28 

秘書

處 
蔡玉梅 51 

八德

戶所 
傅秋香 74 

桃園

公所 董維中 97 
社子

國小 
羅秋香 

6 
消防

局 
張秋紅 29 

體育

局 
王筱惠 52 

平鎮

戶所 
王素凰 75 

桃園

公所 湯明雄 98 
中山

國小 
吳雪惠 

7 
消防

局 
羅金榮 30 

勞動

局 
廖翊安 53 

平鎮

戶所 
張鈺玄 76 

桃園

公所 施志銘 99 
龍安

國小 
洪鳳姎 

8 
消防

局 
侯玉梅 31 

原民

局 
簡善謙 54 

平鎮

戶所 
王淑櫻 77 

龍潭

公所 
徐誠宗 100 

桃園

國小 
詹孟婷 

9 
消防

局 
林宗禧 32 

原民

局 
莊鴻文 55 

平鎮

戶所 
黃鳳英 78 

龍潭

公所 
鄒昀杉 備 1 

財政

局 
劉淑媛 

10 
消防

局 
詹景麟 33 

主計

處 
李芳朱 56 

桃園

地所 
楊政倫 79 

龜山

公所 
劉美玉 備 2 

觀音

公所 
袁貴群 

11 
消防

局 
李忠育 34 

主計

處 
吳雅芳 57 

蘆竹

地所 
洪恒嶽 80 

龜山

公所 
邱美娥 備 3 

蘆竹

公所 
戴華彣 

12 
消防

局 
何惠芬 35 

主計

處 
范梅蘭 58 

蘆竹

地所 
林芷安 81 

大園

公所 
林正鍇 備 4 

山腳

國中 
林麗美 

13 
消防

局 
黃燕真 36 

財政

局 鄭慧敏 59 
蘆竹

地所 
池宛頻 82 

大園

公所 
簡秋娥 備 5 

勞動

局 
董純惠 

14 
消防

局 
蕭淑華 37 

財政

局 梁敏秀 60 
新屋

衛所 
陳孟冠 83 

大園

高中 
許章愿 備 6 

蘆竹

地所 
張視淨 

15 
環保

局 
李孝君 38 

財政

局 
楊素雲 61 

蘆竹

公所 
王四清 84 

中興

國中 
游錦華 備 7 

仁和

國中 
溫璧珠 

16 
環保

局 
周宥節 39 

財政

局 姜義坤 62 
平鎮

公所 
賴玉珠 85 

桃園

國中 
楊素蘭  

以下

空白 
 



    

 

 

 

 

17 
環保

局 
饒瑞恭 40 

財政

局 

湯發

勳 
63 

平鎮

公所 

游成

煜 
86 

中壢

國中 

林秋

姎 
   

18 
環保

局 
張玉蓮 41 

財政

局 

馬佳

均 
64 

平鎮

公所 

張玉

欣 
87 

龍岡

國中 

林雅

倫 
   

19 
民政

局 
趙林琛 42 

財政

局 

陳秀

美 
65 

中壢

公所 

羅苑

禎 
88 

武漢

國中 

吳菊

香 
   

20 
民政

局 
游騰穎 43 

財政

局 

董建

中 
66 

中壢

公所 

彭歲

香 
89 

大忠

國小 

呂美

玉 
   

21 
民政

局 
韓靜宜 44 

財政

局 

吳秋

霞 
67 

楊梅

公所 

黃忠

瑩 
90 

同德

國小 

邱淑

華 
   

22 
地稅

局 
丁傳祥 45 

文化

局 

陳慧

貞 
68 

楊梅

公所 

鄭碧

蓮 
91 

富岡

國小 

鄭玉

嬌 
   

23 
地政

局 
羅郁雯 46 

衛生

局 

黃鳳

珠 
69 

楊梅

公所 

王慶

文 
92 

南美

國小 

劉依

雯 
   


